
国浩律师（上海）事务所 

关于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承诺函 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： 

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或“公司”）2021 年度

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发行”）2021 年 5 月 10 日经上海证券交

易所科创板上市审核中心审议通过。 

国浩律师（上海）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聘请的

律师事务所，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

事项监管的通知》（证监发行字〔2002〕15 号，以下简称“15 号文”）《股票发行

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（新修订）——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

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》以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

行上市审核规则》（上证发〔2020〕50 号）等规定，就发行人自通过上海证券交

易所科创板上市审核中心审核之日（2021 年 5 月 10 日）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期

间（以下简称“会后事项期间”）的会后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。 

经本所核查，会后事项期间，发行人没有发生可能影响本次发行上市及对投

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应予披露的重大事项，亦不存在其他会影响本次

发行上市的事项，并满足以下全部条件： 

1. 发行人聘请的会计师对发行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

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，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2. 发行人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专项说明及

经办律师国浩律师（上海）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及补充法律意见中没有影响公

司发行新股的情形出现。 

3. 发行人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。 

4. 发行人的财务状况正常，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。 

5. 发行人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、股权、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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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。 

7. 发行人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，没有出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有重

大影响的人员变化。 

8. 发行人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，且没有发生未在申报的募

集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。 

9.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国浩律师（上海）事务所分别为经办发行人业务的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、

审计机构、律师事务所。 

2021 年 9 月 7 日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通证券”）收

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《立案告知书》（证监立案字 0152021022 号）和

《调查通知书》（证监调查字 0152021061 号），因海通证券在开展西南

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现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）财务顾问业务的持续

督导工作期间未勤勉尽责，涉嫌违法违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

法》等法律法规，被中国证监会决定进行立案并调查相关情况。2021

年 10 月 14 日，海通证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重庆监管局（以下简称“重

庆证监局”）出具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[2021]5 号），重庆证监局已调

查、审理终结，并作出以下决定：“一、责令海通证券改正，没收财务

顾问业务收入 100 万元，并处以 300 万元罚款；二、对李春、贾文静给

予警告，并分别处以 5 万元罚款。” 

发行人及本次发行与上述保荐机构被立案调查事项无关，发行人本次发

行的保荐机构签字人员与被立案调查事项无关。该等立案事项不影响海

通证券从事保荐业务的资格，不会对本次发行构成实质性影响。 

除上述情况外，经办发行人业务的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、审计机构、

律师事务所及经办人员在会后事项期间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其他处罚，亦

未发生更换。 

10. 发行人未作盈利预测。 

11. 发行人及其董事长、总裁、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、仲裁和股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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纠纷，也不存在影响公司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。 

12. 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发行人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13. 没有发生影响发行人持续发展的法律、政策、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。 

14. 发行人的业务、资产、人员、机构、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。 

15. 发行人主要财产、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。 

16. 发行人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。 

17. 发行不存在其他影响本次发行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。 

18. 发行人无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发行人及其并列第一大股东不存在损

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。 

19. 会后事项期间，发行人不存在因媒体质疑报道以及相关质疑报道对本次

发行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事项。 

20.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至本次发行完成日期间，如发行人发生影响投资

者判断的重大事项，本所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。 

综上，本所认为：发行人自通过科创板上市审核中心审核之日（2021 年 5

月 10 日）后至本承诺函出具期间，不存在影响本次发行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

策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无需重新提交科创板股票上市审核中心审核，仍符合发行

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特此承诺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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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国浩律师（上海）事务所关于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承诺函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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